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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舒緩國中升學考試，展現學生多元優勢能力，自 103 學年度起國中畢業生就讀高中高

職及五專以「免試入學」為主，「特色招生」為輔。為推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

教育部已於 101 年發布「全國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作業要點訂定及報備查原則」，建立全國

一致性規範，各區據以訂定該區各免試入學作業要點，除規範各區入學方式外，並訂定各區

超額比序之量化評比標準，各區之免試入學作業要點皆依《教育基本法》、《高級中等教育

法》規定，經由各直轄市及縣(市)教育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以完備辦理依據。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關照「普及」、「菁英」及「弱勢關懷」三大面向，藉由補救教學、

學習扶助、就學安置等措施，積極扶助弱勢學生學習。規劃經濟弱勢、身分弱勢、學習弱勢

與區域弱勢等扶助措施及配套方案。並於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中納入「扶助弱勢」項

目，促進教育機會均等，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促進弱勢向上流動，相關配套措施分別說明

如下：  

 

(一)「身分弱勢」之相關扶助措施： 

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提升原住民幼兒就讀公立幼稚園、加強原住民地區學生

學習成效，且 103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原住民學生等特種生入學方式及升學保障權益，以

「尊重既有權利，延續相關優待」為原則；各特種身分生免試入學優待依相關特種生升學保

障辦法辦理，且當報名人數超過招生名額時（含一般生及特種生），特種生先與一般生進行

比序如錄取，即不占特種生之外加名額。經比序後，如仍有未錄取之特種生，再就同一類特

種生進行比序，且錄取名額為外加名額，不占一般生名額；特種生參與特色招生之優待方式，

比照現行特種生參與甄選入學及登記分發入學之加分優待方式辦理。  

 

(二) 「經濟弱勢」之相關扶助措施： 

五歲幼兒就讀補助。103 學年度實施高中有條件免學費、高職免學費(並持續強化高級中

等學校弱勢學生助學措施與弱勢家庭補助)、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政策，政府考量其屬「非

義務」、「不強迫」，並依家庭經濟狀況與教育負擔及國家發展政策方向，設計合理免學費

補助基準與實施方式，以協助學子就學。其就讀高職者免學費，就讀高中並符合所定補助基

準者，亦免學費。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前入學的高二、高三學生，維持現行規定（若

符合補助基準，仍得享有學費減免）。  

 



(三) ｢區域弱勢｣之相關扶助措施： 

為均衡高中職教育資源，推動高中職優質化輔助方案、高中職適性學習社區教育資源均

質化實施方案及大學校院協助高中高職優質精進計畫，針對各地區略為偏遠或資源相對不足

地區的高中職學校，將考量教育資源分布、當地產業特色及學生需求，配合進行該地區群科

或類科的調整，以提供多元的課程，發展適性的群科特色課程，並強化國中生的職涯試探，

藉此發展不同特色的高中職學校，以滿足不同地區國中學生的就學需求，促進當地社區產業

與基層人才培育的良性互動，提升辦學品質，促進特色發展。  

 

(四)「學習弱勢」之相關扶助措施： 

高中職免試入學兼顧弱勢學生需求、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扶助弱勢學生提升學習素質、辦

理國中小弱勢學生課業補救教學實施方案、夜光天使點燈專案計畫等。  

 

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之規劃，以學生為主體、落實國民教育法第 1 條「以養成德、智、

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並以扶助弱勢、均衡學習、發展學生多元能

力及確保學生學力品質為理念。為協助各就學區內之偏遠鄉鎮國中學生、經濟弱勢(中低收入

戶)學生或特殊境遇學生之升學機會照顧就學區內區域或經濟弱勢家庭子弟就學，以促進教育

機會均等，兼顧社會正義，各就學區 103 學年度免試入學針對弱勢學生之扶助方式如下表： 

 

103 學年度各免試就學區扶助弱勢學生一覽表 

就學區 扶助方式 

基北區 為協助經濟弱勢家庭或家庭突遭變故人士之子女順利就學，減輕其就學之經濟負

擔，針對公私立高中職部分有以下 3 項： 

（一）學雜費部份：領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卡學生就讀時，享有學費、雜費 

及實習實驗費之減免，另學校協助學生申請辦理就學貸款。 

（二）學生午餐費：對於弱勢學生家庭突遭變故經濟陷入困境之學生，經班級導 

師認定需要協助者亦可申請午餐費補助。  

（三）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扶助方案：凡就讀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並符 

合學習成就低落需補救情形者(一年級第一學期學生其第一次學業成績定 

期考查之學科成績在同一年級中後百分之二十五者、一年級第二學期、二 

年級及三年級學生其前一學期學科成績在同一年級中後百分之二十五者) 

皆可參與。 

桃園區 超額比序項目共計三大項，申請超額時上列項目應全數採計，當總積分完全相同

且名額不足分配時以低收入戶學生為優先，其餘依比序項目（適性輔導、多元學



習表現、教育會考）分別比序 

竹苗區 弱勢界定：偏遠鄉鎮國中學生、經濟弱勢(中低、低收入戶)學生，符合其中一項

者即給分。 

符合 5 分、不符合者 0 分 

中投區 1.偏遠地區學校係報准主管機關核備有案之偏遠學校，且國中三年就讀偏遠學校 

者。 

2.經濟弱勢（中低、低收入戶）係領有鄉、鎮、市、區公所證明文件者。 

符合偏遠地區者 1 分；符合中低收入戶者 1 分；符合低收入戶者 2 分。 

彰化區 限升學當年度取得鄉鎮(市)公所開立之證明文件。 

符合低收入戶者 2 分；符合中低收入戶者 1 分。 

雲林區 經濟弱勢符合者 2 分；偏遠小校：9 班以下 2 分、13 班以下 1 分 

嘉義區 各項英文檢定針對低收入戶家庭人士、支領失業給付者及其仍在就學中之子女報

名費全免等優惠辦法詳見各項檢定考試報名簡章。 

臺南區 當總積分相同，且各校所訂優先比序項目進行逐項比較亦相同時，經濟弱勢學生

(低收入戶子女)優先錄取。 

高雄區 證照檢定項目：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失業勞工子女將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提

供補助措施。 

領有縣（市）政府中、低收入證明者，採計至登記報名作業前。 

屏東區 1.低收入者得 2 分。 

2.中低收入者得 1 分。 

宜蘭區 超額時先比較比序項目，比序項目依序如下： 

總積分→畢業資格→均衡學習→品德表現→服務表現→競賽表現→體適能→適性

發展→就近入學→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寫作→國→英

→數→社→自→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標示→外加增額錄取 

花蓮區 低收入戶 3 分 

臺東區 弱勢學生的學習及輔導，提供相關的措施：如「教育優先區計畫」補助學校辦理

活動經費、「大陸及外籍配偶子女教育輔導計畫」、「關懷弱勢弭平落差課業輔

導」、「攜手計畫課後扶助」-整合教育部先前推動「關懷弱勢弭平落差課業輔導」、

「退休菁英風華再現」、「大專生輔導國中生課業試辦」等相關計畫，結合政府

及民間部門資源，邀集現職、退休教師、經濟弱勢大專學生及社會人力等，針對

原住民、身心障礙、低收入、外籍配偶子女等需要補救教學之國中小學生，於課

後進行課業輔導，希望能提供弱勢學生更多學習的機會，縮短國中小學習成就低



落學生之學習落差。對於弱勢學生也提供相關就學費用的減免或補助，包含國中

小免繳代收代辦費、教科書費；高中職則酌減學雜費。 

澎湖區 同分比序順次，第 8 順序：第 8 順序比序同分，則依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順

序比序。 

金門區 當總積分相同，經濟弱勢學生(低收入戶子女)優先錄取。 

 

 


